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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

保荐人名称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启明星辰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卢星宇 联系电话：010-86451069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黄多 联系电话：010-86451077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项 目 工作内容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

况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

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

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

联交易制度）

是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一次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

件一致

是（公司于 2025年 3月 21日召开第六

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节余

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和终止并

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

性补充流动资金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

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）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会会次数 0次（已审阅会议文件）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（已审阅会议文件）

5.现场检查情况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
发现问题：

2025年度公司业绩存在大幅波动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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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：2025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

23.38亿元，同比下降 29.49%，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5.72亿元，同

比下降 152.90%（前一年度为亏损 2.26
亿元）。公司营业收入下滑，主要系

下游行业客户网络安全支出收紧，对

公司整体业务与经营业绩带来阶段性

压力；公司归母净利润下滑，主要系

公司承担科研类重大项目，前期资源

投入较高，导致当期成本承压、公司

整体毛利额降低所致。

提请公司高度关注网信安全市场竞争

情况及产品技术迭代变化趋势，积极

应对市场竞争加剧，进一步加强经营

管理、提升业绩水平，跟踪经营业绩

变化趋势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7次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8.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2025年度经营业绩下滑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
上市公司已披露 2025年度业绩下滑的

具体情况及下滑原因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

（1）培训次数 1次
（2）培训日期 2026年 4月 3日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、薪酬管

理等相关规定

11.上市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（如有） 无

12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

二、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

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

3.股东会、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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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

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

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

无 不适用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

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
无 不适用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

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

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

无 不适用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
是否

履行承诺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

1.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关于同业

竞争、关联交易、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2. 控股股东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3. 王佳、严立等人作出的关于同业竞争、

关联交易、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四、其他事项

报告事项 说 明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

原保荐代表人王志宇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原因，无法继

续担任本项目的保荐代表人，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

有序开展，中信建投现委派卢星宇先生接替王志宇先

生继续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

人，履行持续督导工作的职责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

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

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

2025年9月，中信建投证券因在保荐国遥新天地IPO项目

过程中，未充分关注发行人收入确认和采购管理、发行

人股东出资来源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等情形，被深交所出

具监管函。中信建投证券积极落实整改，通过发布业务

提醒、开展合规培训、深入学习相关法规、加强对相关

人员的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投行执业能力。除此之外，

保荐机构不存在因保荐本发行人被证监会或深交所采

取监管措施的情形。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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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 2025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
卢星宇 黄 多


